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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建审改办〔2023〕12 号

广元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广元市水电气信市政接入外线

工程并联审批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市天然

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、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：

现将《广元市水电气信市政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规

程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广元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1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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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水电气信市政接入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规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持续提升企业水电气信报装的便利性、满意度和

获得感，进一步推动落实市政接入外线工程行政审批“一表申报、

一窗受理、一事联办、一网通办”，根据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

于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通知》（建办

〔2023〕48 号）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202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川办发

〔2023〕6 号）等相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广元实际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水电气信市政接入外线工程（以下简称

外线工程），是指企业用户在规划红线范围外规模较小的市政管

道敷设接驳工程（需占用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，历史文化街区、

名镇、名村核心保护范围，穿越河道，穿、跨越铁路或高速公路

的工程除外）。

第三条 以优化市政公用接入服务体系为总体目标，坚持需

求导向、问题导向、效果导向，通过优化外线工程行政审批并联

办理工作流程，进一步压缩时限、降低成本、减少环节、简化审

批，切实提高外线工程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，实现审批申请材料

精简至 1 套、审批环节合并为 1 个、审批时限控制在 1 个工作日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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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负责外线工程并联

审批的统筹协调和联络督促，具体由工程建设项目水电气信集成

报装专窗（以下简称报装专窗）负责确认涉及外线工程、组织现

场联合踏勘、汇总部门意见资料、辅导企业线上报建等工作。

第五条 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城管、公安交管等相

关部门负责按要求参与联合踏勘，并依据职能职责按时按质出具

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、完成线上审批等工作。

1.自然资源部门对外线工程不再办理工程规划许可证，若涉

及改动地下管线空间属性和改变市政设施现状的，由自然资源部

门参与联合踏勘并出具规划意见。

2.住建部门对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的外线工程不再办理

施工许可证，负责对挖掘城市道路许可、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

（树木）审批等事项出具现场踏勘意见、线上审批办理工作。

3.外线工程涉及道路属交通运输部门管辖的，由交通运输部

门参与联合踏勘并出具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。

4.外线工程涉及占用道路临时停车泊位，以及临时性建筑物

搭建、堆放物料、占道施工的，由城管部门参与联合踏勘并出具

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。

5.外线工程需挖掘车行道或占用人行道影响人车通行的，由

公安交管部门参与联合踏勘并出具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。

第三章 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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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报装专窗在确认工程建设项目涉及外线工程后，可

结合企业意愿和建设进度，适时发起现场联合踏勘，应提前 3 个

工作日将《开展现场联合踏勘通知书》通过广元市非涉密协同办

公系统送达需参与现场踏勘的部门，以及水电气信市政公用服务

单位（以下简称公服单位）。

第七条 各相关部门在收到通知后，应督促相关工作人员按

时认真参与现场踏勘，原则上应当场出具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。

第八条 不能当场出具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的，由报装专

窗于现场踏勘当日将《提供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通知书》通过

广元市非涉密协同办公系统送达相应部门，涉及部门应在 3 个工

作日内反馈现场踏勘（审核）意见。

第九条 报装专窗在收集齐备相关意见资料后，应及时辅导

企业和公服单位尽快满足线上审批条件，并指导公服单位进行线

上报建，同时协助工程建设项目综合窗口（以下简称工程综窗）

开展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。

第十条 涉及线上审批的部门，应按照工程综窗的工作安

排，依据职能职责在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外线工程线上审批工作。

第十一条 工程综窗原则上应在线上审批全部完成当日将

办理结果反馈给公服单位。

第四章 工作保障

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城管、公安交管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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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应选派熟悉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和审批业务的干部参与现场

踏勘，应到场而未到场的，视为已当场反馈同意办理的意见，并

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三条 相关部门未在规定时间内反馈现场踏勘（审核）

意见的，视为同意办理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外线工程并联审批工作将纳入年度目标绩效体

系政务服务指标实行加扣分管理，并作为各部门年度政务服务能

力评估的重要依据。因慢作为、不作为、乱作为损坏全市优化营

商环境的，将按程序报请市营商办通报批评、移交纪委监委处理

等方式严肃追责问责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、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
会可参照本规程执行。

第十六条 其余未尽事宜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问题，应及时

向市投资项目联合审批服务中心反映，必要时提交市政府研究。

第十七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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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纪委监委，市委目标绩效办，市政府办，市审计局。

广元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11月30日印发


